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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日：

2025 年 11 月 11 日

申请号：202511642190.1 发文序号：2025111101546070  

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

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44 条的规定，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受理。现将确定的申请号、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

申请号：2025116421901

申请日：2025 年 11 月 11 日

申请人：北京大学

发明人：文伟平,许嘉星,陈夏润,谢成淋,戴静桐,彭思宇,罗霄羽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基于神经符号融合推理的公共多模态云网资源软件安全增强方法

经核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权利要求书 1 份 6 页,权利要求项数 ： 10 项

说明书 1 份 22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1 页

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

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WX2025-03-217

  

提示：

    1.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请求更正。

    2.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均应当准确、清晰地写明申请号。

审 查 员：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初审及流程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2356655


